关于改革考试管理的一点看法
今天下午，我在6班监考区“二模”英语学科，考试时间是3：00——5：00。到3：50，一位同学就已经全部做好卷，在草稿纸上涂画起来，剩下一个多小时，就是苦熬时光。其实，到4：00，已有一半同学答好卷，如此多的同学把如此长的时间慢慢消磨，实在是一种痛苦，假如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，则有扼杀学生青春活力、“谋财害命”之嫌了。一般地说，我校学生参加海珠区初中合格类的统考，多数学科或多数情况下，绝大多数学生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时间就差不多了。为便于管理起见，学校规定不得提前交卷，看起来不无道理，但从关爱学生及我校实际情况出发，我认为似有改进的必要，在此结合自己幼时的学习经历，谈点不成熟的看法。
从小学到中学，每次考试，我都是提前交卷的，且差不多每次都有半小时左右，老师也从来没有批评过，更不说制止了。唯独1963年到省中参加小升初考试的那场，我依然如故，第一场语文考试时，又提前交卷了，当我笑眯眯地跑向送考的班主任（语文）陈老师时，从来对我总是和颜悦色的他，竟然很生气地问我，“今天你怎么还提前交卷”?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什么也没说，只好红着脸讪讪地走了。因为我知道：自己才11岁，什么都不懂，陈老师是为我好，为我着急担心，怕我匆匆交卷，由于粗心而出现错误，因为由于我父亲的坚持，全校就是我一个人只报了省中一个志愿，连县中的志愿都没报，万一失误，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。当时，诺大的省中考场课室外，确实看不到第二个考生。所幸的是，老师担心的这种悲剧并没有发生。
到省中读书后，每次考试，我基本上均提前半小时左右交卷，因为全班几个比较小的伙伴之间在学习上不但比成绩，还比速度。而且提前交卷后，可到学校礼堂打乒乓球，平时难得享受到的正规乒乓球台，可以得到比较正规训练，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心灵上也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有时，我们也会到阅览室尽情地看书报杂志，尤其是那些精美的画报，既开拓视野，又是美的享受。这些，在刚刚度过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六十年代初，实属优越条件，非常难得。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具备这样的硬件在很多学校都不足为奇，中大附中也不例外，对学生开放这两项活动完全有条件做到，只要管理到位，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，对学生无疑会起到激励作用，免得把学生的朝气、锐气过早地磨掉而成为“小老头”、“小老太”。在强调培养“创造性人才”，实施“人行化管理”的今天， 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否也应该“与时俱进”呢？值得每个教育者思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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